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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宏亿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江苏宏亿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决定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在扣

除发行费用后，拟投向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万元）

1 汽车精密零部件制造智能化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
31,299.35 30,806.17

2 汽车精密零部件制造改扩建项目 7,497.37 7,497.37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0,000.00 10,000.00

合计 48,796.72 48,303.54

如果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后）不能满足以上投资项

目的资金需求，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规

模超过上述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则公司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和

北交所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法定程序后合理使用。如果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时间与上述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时间要求不一致，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

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暂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先行投入的，待本次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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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编制了《江苏宏亿精工股份有限公司汽

车精密零部件制造智能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江苏宏亿精

工股份有限公司汽车精密零部件制造改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战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有

利于巩固和提升公司市场地位，有助于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实现

公司可持续发展，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6年3月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其可行性的议案》。

2026年3月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

可行性的议案》，公司现任独立董事祁建云、郭魂、郝秀凤对本议案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江苏宏亿精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江苏宏亿精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江苏宏亿精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江苏宏亿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3月 3日


